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抽查2019-205       
项目名称：丹阳市融锦宏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天铂小区项目11号楼（高层住宅）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20年07月27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丹阳市融锦宏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新建天铂小区项目11号楼（高层住宅）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20年07月27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新建天铂小区项目11号楼（高层住宅）

	
	建设单位
	丹阳市融锦宏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开发区

	
	建筑面积
	10905.81㎡
	建筑总高度
	消防高度53.58m

	
	建筑层数
	地下2层，地上18层  
	耐火等级
	地下一级

地上二级

	
	场地类别
	Ⅲ 类
	抗震等级
	三 级

	
	结构体系
	剪力墙
	基础形式
	桩 基

	
	规 模
	
	工程等级
	中 型

	勘察单位
	常州市中元建设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 级

	设计单位
	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 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融锦宏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新建天铂小区项目11号楼（高层住宅）

	设计编号
	SH20180061-11

	1.绿建专篇:表格1中应填写架空层或外挑楼板等冷桥部位的节能构造措施内容(省住节标5.2. 1) (虽已有冷桥部位的详图)。
    2.深度:地下夹层设置有非机动车库,因其中包含电动自行车,故应提出按苏安办[2018] 39号文及附件的相关要求执行。



	设计人
	杨 璐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朱 翌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金良程
	项目负责人：金良程
	
	建筑设计
	

	注册师
	金良程
	执业证章号
	3100289-011
	
	建筑设备
	


（结构）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融锦宏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新建天铂小区项目11号楼（高层住宅）

	设计编号
	SH20180061-11

	1.剪力墙的边缘构件除满足构件的构造配筋要求外,还应满足受弯承载力的要求,详见GB50011-2010-6.4.5-1条；

2.管桩基础的重要性系数应满足DGJ32/TJ109-2010-3.1.3条要求;(甲级)3.除端开间及已加强设置双层双向钢筋的楼板外其他开间楼面板宜按DG132/J16-2014-7.1.1-4条要求设置双层双向钢筋;4.建筑主体结构或结构构件必须能承受太阳能热水系统传递的荷载,结构设计应为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预埋件或其他连接件(DGI32/08-2015-5.3)



	设计人
	李羽诚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地基基础
	

	专业负责人
	姚 楠
	强制性标准
	
	
	结构设计 
	

	审核人
	张锦生
	
	
	房屋抗震设计
	

	注册师
	姚 楠
	执业证章号
	3100289-S014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融锦宏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新建天铂小区项目11号楼（高层住宅）

	设计编号
	SH20180061-11

	当防火分区内火灾确认后,应能在15s内联动开启常闭加压送风口和加压送风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应开启该防火分区内着火层及其相邻上下层前室及合用前室的常闭送风口,同时开启加压送风机。详见GB51251-2017第5.1.3条规定


	设计人
	李贝贝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王新云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吕晓松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融锦宏星置业发展201807039（  勘察  ）专业审查意见

	子项名称
	建筑

高度
	建筑

层数
	结构

体系
	基础

形式
	跨度

（柱网）
	吊车吨位
	勘察

等级
	场地

类别

	1号楼
	15.75m
	5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2号楼
	15.75m
	5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3号楼
	15.75m
	5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5号楼
	15.75m
	5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8号楼
	15.75m
	5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6号楼
	33.53m
	10-11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7号楼
	33.53m
	10-11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9号楼
	33.53m
	10-11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10号楼
	33.53m
	10-11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12号楼
	33.53m
	10-11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15号楼
	33.53m
	10-11F/-1F
	剪力墙
	天然地基
	
	
	甲级
	III类

	11号楼
	54.89m
	17-18F/-1F
	剪力墙
	桩基
	
	
	甲级
	III类

	13号楼
	54.89m
	17-18F/-1F
	剪力墙
	桩基
	
	
	甲级
	III类

	16号楼
	54.89m
	17-18F/-1F
	剪力墙
	桩基
	
	
	甲级
	III类

	地库
	
	-1F
	框架
	天然地基/桩基
	
	
	甲级
	III类

	配电房
	5.1m
	1F
	框架
	
	
	
	甲级
	III类

	1.场地环境类型定Ⅱ类错误，为Ⅰ类。

2.高层（11#、13#、16#）建议采用桩基础，⑧层为桩端特力层，⑥⑦层为承压含水层，对桩基施工有无影响未评价。



	设计人
	王建君
	专业负责人
	张恒志
	注册师
	王健君


